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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致
於
我
國
現
行
身
心
障
礙
褔
利
政
策
欠
缺
完
整
制
度
之
規
範
，
淪
落
為
「

頭
痛
醫
頭
、
腳
痛
醫
腳
」
、
「
殘
補
式
」
、
「
分
裂
式
」
的
殘
障
法
條
。

立
法
院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四
月
十
八
日
三
譚
通
過
之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
護
法
」
開
啟
了
我
國
身
心
障
礙
褔
利
的
新
紀
元
，
重
新
規
範
身
心
障
礙
勞

工
之
工
作
權
與
工
作
保
障
等
各
項
褔
利
服
務
業
務
的
主
管
機
關
為
主
管
勞

工
行
政
機
關
，
不
再
將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工
作
權
利
與
勞
工
福
利
措
施
歸
列

在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下
一
般
身
心
障
礙
褔
利
範
圍
中
來
思
考
。
本
文
即
將
從

社
會
工
作
的
角
度
摘
要
論
述
我
國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褔
利
實
施
之
現
況
，
並

試
行
提
出
相
對
因
應
政
策
措
施
，
以
供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專
業
規
劃
身

心
障
礙
勞
工
褔
利
服
務
之
建
議
。
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「
殘
障
福
利
法
」
修
正
通
過
「
殘
障
者
定
額
雇
用
制

度
」
'
奠
定
了
我
國
身
心
障
礙
同
胞
進
入
工
作
職
場
，
享
有
憲
法
明
定
「

工
作
權
」
與
「
工
作
機
會
」
的
基
本
保
障
。
實
施
迄
今
，
雖
然
已
有
為
數

不
少
的
身
心
障
礙
同
胞
進
入
工
作
職
場
，
貢
獻
一
己
之
力
，
但
仍

然
有
許

多
公
私
部
門
尚
未
積
極
落
實
此
一
雇
用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之
政
策
，
僅
僅
以

支
付
差
額
補
助
費
象
徵
性
的
表
達
其
社
會
責
任
。
即
使
是
已
經
進
入
工
作

職
場
中
的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，
其
所
能
享
有
的
各
項
勞
工
褔
利
措
施
，
也
仍

多
被
列
在
一
般
身
心
障
礙
褔
利
中
來
思
考
，
甚
少
在
勞
工
福
利
中
被
提
及
。

足
見
我
國
政
府
長
久
以
來
對
於
身
心
障
礙
同
胞
「
工
作
權
」
之
保
障
與
身

心
障
礙
勞
工
「
褔
利
政
策
」
規
劃
之
不
甚
重
視
。
分
析
其
原
因
，
實
在
是

政
府
當
局
的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政
策
仍
然
停
留
在
「
社
會
救
濟
」
階
段
，
視

身
心
障
礙
同
胞
為
社
會
的
「
倚
賴
者
」
'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為
工
作
職
場
之
「

奇
生
個
體
L

，
不
願
正
視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「
社
會
權
」
之
「
正
義
觀
」
'

、
武
、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定
義

殘
障
福
利
法
經
過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第

一
次
的
修
正
之
後
，
強
制
雇
用
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成
為
強
制
性
的
法
規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就
業
機
會
增
加
，

其
福
利
也
同
等
受
到
關
注
。
然
而
由
於
一
般
「
勞
工
」
之
規
範
尚
未
完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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釐
清
，
如
「
勞
動
基
準
法
」
與
「
勞
工
保
險
法
」
所
規
範
之
勞
工
範
園
即

有
所
不
同
，
所
引
申
出
來
之
問
題
與
爭
議
時
令
勞
工
行
政
主
管
機
關
感
到

頭
疼
，

因
此
如
何
定
義

「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」
之
範
圍
便
成
為
首
要
之
課
題
。

「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」
的
第
一
個
概
念
是
符
合
「
法
定
資
格
」
的

「
身

心
障
礙
者
」
，
亦
即
符
合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」
第
三
條
所
規
定
條
件

者
，
如
視
覺
障
礙
者
、
聽
覺
機
能
障
礙
者
、
平
衡
機
能
障
礙
者
、
聲
音
機

能
或
語
言
機
能
障
礙
者
、
肢
體
障
礙
者
、
智
能
障
礙
者

、

身
體
重
要
器
官

失
去
機
能
者
、
顏
面
損
傷
者
、
植
物
人
、
癡
呆
症
者
、
自
閉
症
者
、
慢
性

精
神
病
患
者
、
多
重
障
礙
者
、
以
及
其
他
經
中
央
衛
生
主
管
機
關
認
定
之

障
礙
者
，
而
不
論
其
障
礙
之
程
度
究
竟
是
屬
於
輕
度
、
中
度
、
重
度
或
極

重
度
者
，
也
不
論
其
障
礙
原
因
究
竟
是
先
天
障
礙
者
、
後
天
傷
殘
者
或
是

工
作
傷
害
所
引
起
之
身
心
障
礙
者
。

「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」
的
第
二
個
概
念
是
「
已
經
投
入
職
業
市
場
上
勞

動
」

或
「
等
待
機
會
進
入
職
業
市
場
上
勞
動
」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。
身
心
障

礙
者
並
不

一
定
是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，
有
些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年
齡
並
未
達
到

法
定
之
工
作
年
齡
，
其
固
然
有
合
法
之
工
作
，
亦
不
宜
被
視
之
為
合
法
之

「
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」

;
達
到
法
定
勞
動
年
齡
之
身
心
障
礙
者
，
有
可
能
因
為

身
心
障
礙
情
形
並
不
允
許
其
在
職
業
市
場
上
勞
動
者
，
如
植
物
人
、
癡
呆

症
者
、
需
要
長
期
醫
療
或
養
護
者

.. 

達
到
法
定
勞
動
年
齡
，
身
心
障
礙
情

形
也
足
以
在
職
業
市
場
上
勞
動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，
也
有
可
能
因
為
求
學
、

退
休
、
年
老
、
或
者
白
願
性
(
不
就
業
或
失
業
)
因
素
等
而
不
在
職
業
市

場
上
勞
動
。
最
後
，
前
述
除
外
條
件
是
已
經
在
職
業
市
場
上
的
勞
動
者
，

另
一
類
是
等
待
機
會
進
入
職
業
市
場
上
的
勞
動
者
;
前
一
類
已
經
在
職
業

市
場
上
勞
動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依

「
勞
動
基
準
法

」

第
二
條
之
規
定
，
只
要

受
雇
主
雇
用
從
事
工
作
獲
致
工
資
者
皆
可
稱
之
為
勞
工
之
定
義
來
看
，
無

可
疑
義
的
可
以
稱
之
為

「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
」
，

但
後
一
類
等
待
機
會
進
入

職
業
市
場
上
勞
動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是
否
歸
屬
於

「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」
則
有

待
進
一
步
說
明
。

分
析
「
等
待
機
會
進
入
職
業
市
場
上
勞
動
身
心
障
礙
者

」

的
原
因
大

概
有
以
下
幾
項

.. 

ω
剛
離
開
學
校
或
其
他
因
素
首
次
等
待
進
入
就
業
市
場

者

;
ω
非
志
願
性
失
業
者

;
ω
非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在
職
業
市
場
上
勞
動
致

殘
被
迫
轉
換
.
工
作
者
。
從
倫
理
的
角
度
言
之
，

有
能
力
也
有
意
願
在
職
業

市
場
上
勞
動
之
人
民
，
其
工
作
機
會
之
創
造
與
提
供
是

一
個
現
代
化
民
主

政
府
責
無
旁
貸
的
責
任
。
從
就
業
安
全
與
社
會
安
全
的
角
度
觀
之
，
此
也

即
是
政
府
提
供
職
業
訓
練
與
開
辦
失
業
保
險
之
意
義
所
在
。
因
此
，
除
非

這
些
等
待
機
會
進
入
職
業
市
場
勞
動
之
身
心
障
礙
者
有
自
願
性
不
就
業
之

因
素
存
在
，
非
志
願
性
不
就
業
之
身
心
障
礙
者
理
當
被
視
為

「
身
心
障
礙

勞
工
」

之
一
部
分

，

享
有
其
在
非
就
業
身
分
下
應
有
之
權

利
與
褔
利
，
如

職
業
訓
練
、
就
業
輔
導

、

失
業
保
險
等
等
。

「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」
的
第
三
個
概
念
是
指

「
在
所
有
合
法
行
業
內
從

事
合
法
勞
動
」
之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。
從
我
國
「
勞
動
基
準
法

」

第
二
條
之

規
定
來
看
，
只
要

「
受
雇
主
雇
用
從
事
工
作
獲
致
工
資
者

」

'
皆
可
稱
之

為
「
勞
工

」

;
然
而
，
向
法
第
三
條
卻
有
其
行
業

別
適
用
範
聞
之
規
定
，

主
要
為

:
ω
山
辰
、
林
、
漁
、
牧
業.. 

ω
職
業
及
土
石
採
取
業

.• 

ω
製
造
業
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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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
營
造
業
.. 

ω
水
電
、
煤
氣
業

.• 

ω
運
輸
、
倉
儲
及
通
信
業
;
的
大
眾
傳

播
;
仙
其
他
經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指
定
之
事
業
。
由
此
觀
之
，
一
般
勞
工
之

身
分
雖
然
指
稱
受
雇
並
領
有
工
資
者
，
但
是
其
適
用
事
業
卻
非
但
括
所
有

行
業
;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所
發
生
勞
委
會
欲
將
金
融
服
務
等
六
大
行
業
納
入
「

勞
動
基
準
法
」
規
範
範
圍
而
與
經
濟
部
意
見
相
左
之
爭
議
，
顯
見
法
定
「

勞
工
」
身
分
之
認
定
仍
有
疑
義
。
當
然
，
如
果
未
來
行
政
院
能
夠
逐
步
將

所
有
行
業
納
入
勞
基
法
實
施
範
圍
之
內
，
則
此
部
分
的
爭
議
即
會
消
失
，

所
有
勞
工
將
一
體
適
用
「
勞
動
基
準
法
」
的
保
障
。
但
是
，
對
於
身
心
障

礙
勞
工
而
昔
日
，
為
了
保
護
其
弱
勢
利
益
不
會
淪
為
繼
禎
被
剝
削
的
對
象
，

我
們
認
為
「
法
定
資
格
」
與
「
受
雇
主
雇
用
從
事
工
作
獲
致
工
資
者
」
兩

個
條
件
來
規
範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之
身
分
足
可
，
而
不
宜
有
行
業
別
之
限
制
。

所
以
「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」
應
指
在
所
有
合
法
行
業
內
從
事
合
法
勞
動
之
身

心
障
礙
勞
工
。

然
而
，
基
於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的
「
特
殊
性
」
使
然
，
前
述
對
於
身
心

障
礙
勞
工
的
界
定
，
在
適
用
上
，
仍
然
可
能
會
有
矛
盾
與
困
惑
的
情
形
產

生
，
例
如
，
庇
護
工
場
是
否
應
視
為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的
行
業
別
適
用
範
圍

之
內
?
庇
護
工
場
內
安
置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是
否
是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呢
?
勞

委
會
曾
於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四
月
三
十
日
函
示

.. 

「
民
營
事
業
附
設
庇
護
工

場
經
許
可
設
立
，
並
接
受
委
託
辦
理
職
訓
，
則
受
訓
者
可
以
訓
練
單
位
為

投
保
單
位
辦
理
加
保
」

.• 

同
年
仁
月
三
日
，
內
政
部
亦
有
發
文
通
知

.. 

「

殘
障
福
利
機
楠
、
庇
護
福
利
工
場
或
商
店
如
有
銷
售
貨
物
，
仍
須
辦
理
營

業
登
記
領
取
統
一
發
票
，
報
緻
營
業
稅
」
;
顯
見
勞
委
會
與
內
政
部
皆
有

意
將
庇
護
工
場
視
為
準
營
利
事
業
單
位
，
將
在
其
內
安
置
受
訓
之
身
心
障

礙
者
視
為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。
然
而
，
由
於
「
勞
工
保
險
法
」
規
定
可
以
參

加
保
險
的
範
閻
遠
比
「
勞
動
基
準
法
」
為
寬
，
而
且
參
加
勞
工
保
險
者
也

未
必
受
到
「
勞
動
基
準
法
」
的
保
障
;
因
此
，
雖
然
庇
護
工
場
應
該
繳
納

營
業
稅
，
其
內
之
身
心
障
礙
者
可
以
加
入
勞
保
，
但
對
於
庇
護
工
場
是
否

能
納
入
勞
動
基
準
法
的
規
範
範
圍
之
內
迄
今
仍
然
沒
有
任
何
解
釋
，
庇
護

工
場
之
應
屬
於
就
業
機
關
或
褔
利
機
構
性
質
亦
未
可
知
。

若
從
庇
護
工
場
實
際
的
運
作
情
形
來
說
，
由
於
其
所
收
容
安
置
的
身

心
障
礙
者
率
皆
屬
於
重
度
或
極
重
度
之
障
礙
者
，
其
生
理
與
心
理
情
況
尚

不
足
以
承
擔
正
常
工
作
量
之
負
荷
，
也
尚
無
法
擔
負
起
應
有
的
責
任
負
擔
，

可
以
說
是
仍
然
處
在
職
業
傷
殘
復
健
重
整
的
階
段
，
無
法
視
為
一
般
正
常

的
就
業
模
式
。
因
此
，
如
果
將
其
直
接
納
入
「
勞
動
基
準
法
」
的
管
理
規

範
之
下
，
「
勞
動
基
準
法
」
所
規
定
之
勞
動
契
約
、
工
資
、
工
作
時
間
、

休
息
、
休
假
、
職
業
災
害
補
償
、
工
作
規
則
等
內
容
恐
將
對
安
置
其
內
的

身
心
障
礙
者
造
成
弊
多
於
利
的
現
象
，
而
興
辦
此
類
庇
護
工
場
的
單
位
或

企
業
，
恐
也
將
負
擔
更
多
的
高
額
成
本
，
不
利
於
庇
護
工
場
之
長
久
經
營
。

在
這
種
觀
點
之
下
，
我
們
認
為
宜
將
庇
護
工
場
與
在
其
內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
排
除
於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的
界
定
範
圍
之
內
，
但
是
該
類
身
心
障
礙
者
仍
然

可
以
參
加
勞
工
保
險
，
托
受
勞
工
保
險
各
項
保
險
給
付
。

綜
合
上
述
，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可
以
界
定
為
符
合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
第
三
條
所
規
定
身
心
障
礙
之
條
件
，
有
意
願
接
受
雇
用
，
或
已
經
雇
用
在

所
有
合
法
行
業
內
(
庇
護
工
場
除
外
)
從
事
合
法
勞
動
領
取
工
資
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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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、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福
利

依
據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勞
工
福
利
處
編
印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度
「
勞

工
褔
利
措
施
宣
導
手
冊
」
中
記
載
，
現
行
一
般
勞
工
享
有
的
福
利
措
施
，

除
了
應
得
的
薪
資
之
外
，
大
約
可
分
為
職
工
褔
利
、
勞
工
住
宅
、
子
女
托

育
、
日
用
品
供
應
、
勞
工
教
育
以
及
休
閒
育
樂
諮
詢
服
務
等
。
身
心
障
礙

勞
工
與
一
般
勞
工
同
屬
勞
動
者
身
八
刀
，
理
應
享
有
這

ι
二
般
勞
工
所
有
之

福
利
;
然
而
，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因
其
身
心
障
礙
之
事
實
，
其
福
利
自
不
當

以
一
般
勞
工
所
能
享
有
之
褔
利
為
巳
足
，
而
必
須
再
深
入
且
精
細
的
設
計
，

期
待
能
妥
善
滿
足
芷
二
般
與
特
殊
的
需
要
。
但
是
，
我
們
也
有
共
識
，
身

心
障
礙
勞
工
的
福
利
應
該
整
合
於
當
前
一
般
勞
工
的
褔
利
體
系
之
內
，
回

歸
主
流
體
制
。

一
般
定
義
勞
工
福
利
的
範
間
有
廣
義
與
狹
義
之
分
。
廣
義
的
勞
工
福

利
範
圍
涵
蓋
勞
工
在
工
作
上
與
生
活
上
的
所
有
相
關
福
利
措
施
之
提
供
，

例
如
，
在
工
作
福
利
方
面
的
措
施
包
含
有
工
作
時
間
、
安
全
衛
生
、
勞
工

教
育
、
就
業
服
務
、
職
業
訓
練
等
等
，
在
生
活
福
利
方
面
的
措
施
則
有
工

資
、
休
息
、
休
假
、
退
休
撫
帥
、
八
刀
紅
入
股
、
勞
工
保
險
、
勞
工
住
宅
、

勞
工
育
樂
活
動
等
等
。
因
此
，
舉
凡
勞
動
基
準
法
所
規
定
的
工
資
、
工
時
、

休
息
、
退
休
、
休
假
、
安
全
衛
生
、
職
業
災
害
補
償
、
以
及
其
他
如
工
會

法
、
職
業
訓
練
法
、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法
、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等
有
關
規
定
均

可
稱
之
為
勞
工
福
利
。
至
於
狹
義
勞
工
的
福
利
範
圈
，
則
係
指
受
雇
勞
工

除
了
應
得
的
工
資
報
酬
以
外
，
由
雇
主
與
勞
工
團
體
所
舉
辦
的
各
種
福
利

措
施
，
亦
即
我
國
職
工
褔
利
金
條
例
及
其
附
屬
法
規
所
規
定
的
內
容
與
業

務
，
以
及
鹽
工
、
礦
工
專
案
實
施
的
福
利
設
施
，
通
常
歸
類
為
職
工
福
利
、

勞
工
住
宅
、
勞
工
教
育
、
以
及
勞
工
休
閒
育
樂
服
務
等
四
大
項
。

由
於
政
府
開
辦
勞
工
褔
利
的
目
的
旨
在
改
善
勞
工
生
活
品
質
，
進
而

提
高
其
生
產
效
率
以
創
造
國
家
經
濟
的
繁
榮
與
進
步
;
因
此
，
勞
工
福
利

實
施
的
範
圍
應
當
以
勞
工
個
人
基
本
生
活
的
保
障
為
起
點
，
勞
工
家
庭
生

活
安
全
的
維
護
為
職
志
，
進
而
才
能
論
及
勞
工
生
活
品
質
的
提
昇
。
在
這

種
觀
點
之
下
，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由
於
社
會
生
活
的
弱
勢
，
如
就
業
機
會
缺

乏
、
低
所
得
經
濟
收
入
、
高
生
活
醫
療
照
顧
支
出
等
不
利
因
子
之
影
響
，

其
福
利
提
供
之
範
固
自
當
以
廣
義
者
為
佳
，
方
足
以
落
實
政
府
開
辦
勞
工

福
利
的
目
的
與
美
意
，
保
障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個
人
基
本
生
活
之
需
求
與
維

護
其
家
庭
生
活
之
安
全
。
由
此
觀
之
，
現
行
勞
委
會
勞
工
褔
利
處
所
開
辦

之
職
工
福
利
、
勞
工
住
宅
、
子
女
托
育
、
日
用
品
供
應
、
勞
工
教
育
、
以

及
休
開
育
樂
諮
詢
服
務
等
狹
義
褔
利
措
施
實
不
敷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之
需
求
。

依
撮
上
述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之
定
義
與
其
福
利
需
求
之
觀
點
，
我
們
將
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褔
利
之
範
圍
界
定
為
職
業
重
建
、
經
濟
安
全
、
職
工
福
利

與
教
育
訓
練
等
四
大
類
。
職
業
重
建
係
從
身
心
障
礙
者
職
業
生
涯
發
展
規

劃
的
角
度
來
考
量
，
包
括
就
業
前
的
生
理
、
心
理
狀
況
評
量
、
職
業
訓
練
、

就
業
輔
導
、
與
政
府
就
業
機
會
等
福
利
服
務
之
提
供
;
在
職
中
之
職
業
適

應
輔
導
與
防
止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遭
受
到
工
作
上
的
歧
視
;
以
及
非
志
願
性

退
出
工
作
職
場
(
如
資
遣
、
解
雇
等
)
後
再
就
業
之
協
助
等
等
。

經
濟
安
全
首
重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基
本
工
資
之
保
障
，
以
能
滿
足
其
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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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與
家
庭
基
本
生
活
支
出
為
底
限
，
其
次
要
健
全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，
改
進

現
行
各
類
保
險
中
殘
廢
給
付
方
面
的
缺
失
，
修
改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不
給
付

與
部
分
負
擔
的
限
制
，
儘
速
實
施
失
業
保
險
與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。

職
工
福
利
含
括
現
行
勞
委
會
勞
工
褔
利
處
所
開
辦
之
各
項
褔
利
服
務
，

如
勞
動
條
件
、
住
宅
、
無
障
礙
工
作
環
境
、
無
障
礙
的
交
通
工
具
、
子
女

托
育
以
及
休
閒
育
樂
諮
詢
等
等
。

教
育
訓
練
著
重
在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知
能
、
公
民
、
生
活
與
工
會
教
育

等
訓
練
，
提
倡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就
業
相
關
正
觀
念
的
宣
導
，
以
及
健
全
身

心
障
礙
勞
工
諮
詢
、
保
護
及
申
訴
之
管
道
、
避
免
就
業
歧
視
的
發
生
。

本
文
以
下
之
論
述
即
將
環
繞
著
職
業
安
全
、
經
濟
安
全
、
職
工
褔
利

與
教
育
訓
練
等
四
大
褔
利
範
圍
來
進
行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福
利
之
檢
討
與
規

劃
。
但
鑑
於
政
府
各
項
福
利
服
務
措
施
都
必
需
要
有
法
源
上
的
依
據
為
基

礎
，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褔
利
的
規
劃
自
然
需
要
各
種
政
策
法
令
上
的
配
合

•• 

因
此
，
相
關
政
策
法
令
的
概
念
也
會
在
適
當
時
機
段
落
或
非
段
落
式
的
予

以
呈
現
，
以
為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褔
利
總
體
規
劃
之
一
環
。

肆
、
現
行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福
利
檢
討

一
、
職
業
直
是
一
福
利

付
職
業
復
健
評
量
方
面

l

各
直
轄
市
及
縣
(
市
)
政
府
並
未
依
法
(
殘
障
者
職
能
評
估
辦
法

)
規
定
設
置
職
能
評
估
專
業
人
員
，
亦
無
落
實
該
項
專
業
人
員
之
訓
練
計

畫
與
培
育
制
度
。

Z

缺
乏
職
能
評
估
鑑
定
機
構
。
全
省
五
百
八
十
一
家
評
鑑
合
格
之
醫

療
院
所
中
設
有
復
健
科
室
者
只
有
一
百
五
十
六
家
，
其
中
僅
有
台
北
榮
總

一
家
有
能
力
提
供
職
能
評
估
相
關
作
業
之
鑑
定
，
餘
者
僅
能
提
供
醫
療
復

健
方
面
之
服
務
。

們
鬥
職
業
訓
練
方
面

l

職
業
訓
練
的
機
會
太
少
。
以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度
為
例
，
政
府
所
提

供
身
心
障
礙
者
職
業
訓
練
的
機
會
最
多
只
有
一
、

O
六
六
個
，
如
果
以
台

灣
地
區
願
意
接
受
職
業
訓
練
之
身
心
障
礙
朋
友
人
數
六
二
、
三
六
三
人
來

計
算
，
總
共
需
要
約
五
十
九
年
的
時
間
方
能
滿
足
身
心
障
礙
朋
友
的
需
求
，

可
見
政
府
提
供
身
心
障
礙
者
職
業
訓
練
的
機
會
顯
然
太
少
。

2

訓
練
機
構
的
數
量
不
足
，
分
配
不
均
。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全
省
提
供

身
心
障
礙
者
職
業
訓
練
機
構
的
數
量
有
三
十
二
家
，
其
中
以
台
北
縣
市
十

家
最
多
，
新
竹
地
區
四
家
次
之
，
但
南
投
、
雲
林
、
嘉
義
、
花
蓮
、
台
東

等
五
個
地
區
卻
沒
有
任
何
身
心
障
礙
者
職
業
訓
練
機
構
的
存
在
。

1

職
業
訓
練
對
象
受
限
。
目
前
我
國
身
心
障
礙
職
業
訓
練
機
構
只
有

訓
練
智
障
者
(
二
十
一
家
)
、
肢
障
者
(
十
一
家
)
、
聽
語
障
者
(
七
家

)
、
以
及
視
障
者
(
三
家
)
等
四
類
，
其
餘
障
別
者
完
全
沒
有
接
受
職
業

訓
練
的
機
會
。

4

訓
練
職
類
不
足
以
因
應
就
業
市
場
需
求
。
現
行
三
十
二
家
身
心
障

礙
職
業
訓
練
機
構
開
辦
訓
練
職
類
六
十
八
種
，
雖
然
逐
漸
脫
離
傳
統
手
工

技
術
為
主
的
職
類
，
引
進
電
腦
操
作
、
會
計
、
統
計
、
文
書
處
理
、
園
藝
、

餐
飲
服
務
等
事
務
性
與
服
務
性
技
能
的
訓
練
，
但
由
於
受
限
於
經
費
、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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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、
塌
地
、
設
備
、
以
及
師
資
等
多
重
因
素
的
影
響
，
新
職
類
訓
練
的
內

容
仍
然
不
夠
成
熟
;
同
時
，
也
因
為
缺
乏
相
關
的
職
種
開
發
研
究
部
門
，

新
職
類
的
開
發
速
度
遲
緩
，
致
使
訓
練
職
類
仍
難
以
配
合
時
宜
，
不
足
以

因
應
就
業
市
場
的
需
求
。

的W職
業
安
置
方
面

L
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失
業
率
高
。
依
據
內
政
部
最
新
完
成
的
台
閩
地
區

身
心
障
礙
者
生
活
狀
況
調
查
統
計
顯
示
，
載
至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底
，
台
閩

地
區
領
有
接
障
手
冊
人
口
總
數
為
三
一
一
、
七
三

0
人
(
約
佔
我
國
總
人

口
數
的
一

﹒
四
七
%
)
;
其
中
，
十
五
歲
以
上
身
心
障
礙
人
口
二
八

0
、

七
二
二
人
中
，
沒
有
工
作
者
有
二
八
一
、

O
三
九
人
，
約
佔
五
七
﹒
三
七

%

;
如
果
將
因
重
病

、
就
學
、
退
休
等
人
口
剔
除
，
沒
有
工
作
者
實
有
八

七
、
二
一
三
人
，
失
業
率
高
達
二
二
﹒

O
七
%
。
顯
見
身
心
障
礙
者
無
業

可
就
的
情
形
仍
然
非
常
嚴
重
，
各
級
政
府
負
責
身
心
障
礙
者
就
業
的
主
管

單
位
仍
有
相
當
大
的
努
力
空
間
。

2

身
心
障
礙
者
「
定
額
雇
用
」
政
策
執
行
尚
未
完
全
落
實
。
表
一
內

政
部
統
計
數
字
顯
示
，
我
國
台
灣
地
區
公
私
立
義
務
機
關
不
足
額
進
用
身

心
障
礙
勞
工
之
機
關
數
共
有
二
、
五
六
八
個
，
私
立
義
務
進
用
機
關
雇
用

身
心
障
礙
者
達
成
率
高
達
九
六
﹒
五
%
，
但
公
立
義
務
進
用
機
關
雇
用
身

心
障
礙
者
達
成
率
僅
達
七
一
﹒
八
%
'
顯
見
自
民
國
八
十
年
七
月
一
日
以

來
將
近
四
年
的
日
子
宴
，
政
府
「
定
額
雇
用
」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執
行
績
效

仍
然
需
要
改
進
。

表

全
國
公
私
立
義
務
機
關
定
額
進
用
身
心
障
礙
者
概
況

私 公 4口 1~、 機

~ ~ 
計私 關

立
另IJ

四 七 機

、 、 、 關

五七 九
四

總

五 數

( ( 

用超
七三 -J4\一 一-一 六五
O 、 四、 七、 機、

﹒一 ﹒一 關品O 九 四% 五三 六七
%九 %四 數進) ) 

( ( 

用不 l

O 、 五、 、 機足
﹒一 ﹒一 ﹒五

O七 六%九O 四川 關額

%三 %八 數進) ) 

用法|
四 五 九

人 疋、 、 、

五 應

四 數進

九一 七
( 

人質八一
一」二三 一四

際/\、
、 一、

七 八 七 進
3五07-八 七一

% 四 %三了 數用
)一

資
料
來
諒

.. 

內
政
部
「
定
額
進
用
殘
障
者
就
業
保
障
措
施
一
覽
表
」
'
民
國
八
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。

1

中
重
度
身
心
障
礙
者
缺
乏
就
業
機
會
。
許
天
戚
在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
四
月
所
發
表
的
(
推
動
殘
障
者
職
業
訓
練
與
就
業
安
置
的
途
徑
)
一
文
中

指
出
，
公
民
營
機
構
所
願
意
雇
用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率
皆
以
輕
中
度
之
肢
體

障
礙
為
主
，
至
於
視
覺
障
礙
者
、
聲
音
或
語
言
機
能
障
礙
者
、
智
能
不
足

者
、
自
閉
症
及
多
重
障
礙
者
等
中
重
度
身
心
障
礙
者
則
乏
人
問
津
。

4

身
心
障
磁
者
就
業
服
務
措
施
不
足
以
因
應
市
場
之
需
要
，
身
心
障

礙
勞
工
就
業
後
之
職
業
適
應
與
輔
導
工
作
亦
不
夠
落
實
。
由
於
缺
乏
身
心

障
礙
就
業
輔
導
專
業
人
員
，
使
得
身
心
障
礙
朋
友
就
業
輔
導
服
務
措
施
不

符
身
心
障
礙
朋
友
之
需
求
;
而
對
於
其
就
業
後
之
追
蹤
與
輔
導
工
作
亦
無

法
落
賞
，
大
多
只
在
就
業
之
初
期
電
話
聯
絡
而
巴
，
無
法
掌
握
身
心
障
礙

勞
工
就
業
後
之
動
態
發
展
。

一
一
、
經
濟
安
全
福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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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
工
作
任
期
不
定
，
薪
資
偏
低
。
根
據
勞
委
會
的
資
料
顯
示
，
在
四

一
﹒
一
%
十
五
歲
以
上
已
經
有

工
作
的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之
中
，
從
事
季
節

性
、
臨
時
性
與
短
期
性
工
作
性
質
高
達
二
二
﹒
八
%
;
其
中
，
薪
資
計
酬

方
式
採
按
件
計
酬
者
更
高
達
三
六

﹒

九
%
;
影
響
所
及
，
就
是
偏
低
的
收

入
，
無
法
支
持
個
人
及
家
庭
生
活
所
需
。
台
閩
地
區
身
心
障
礙
生
活
狀
況

調
查
資
料
指
出
，
身
心
障
礙
家
庭
主
要
經
濟
來
源
為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本
人

者
僅
佔
一
八
﹒
六
三
%
'
餘
皆
仰
賴
親
屬
與
外
來
之
協
助
。

表

身
心
障
礙
家
庭
主
要
經
濟
來
游

來主
要

經
濟濟

本

人

一直
系
親
屬
一
親
戚
朋
友
一
政
府
救
助

一民
間
救
助
一
其

百
分
比
一
一
八
﹒
六
二
一
%一四
九

-
O
七
%

一五
﹒
六
五
%
一
九
﹒
二
五
%
一
八
﹒
二
三
一
%
一
九
﹒
一
七
%

資
料
來
源

.. 
內
政
部
，
民
國
八
十

三
年
台
間
地
區
殘
障
者
生
活
狀
況
調
查
報

告
，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十
一
月
。

2

缺
乏
失
業
安
全
保
障
。
沒
有
失
業
保
險
制
度
，
非
僅
身
心
障
礙
勞

工
，
一
般
勞
工
亦
缺
乏
失
業
安
全
保
障
。

3

退
休
後
生
活
缺
乏
保
障
。
在
巴
就
業
的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之
中
，
僅

有
三
十
﹒
九
%
的
人
參
加
公
、
勞
、
農
、
漁
等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，
有
資
格

領
取
老
年
給
付
，
餘
者
工
作
一
輩
子
後
退
休
的
生
活
仍
只
能
仰
賴
親
屬
與

外
來
之
協
助
。

=
一
、
職
工
福
利

l

工
作
環
境
無
障
礙
設
施
不
足
，
工
作
危
險
性
高
。
根
據
內
政
部
「
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台
闊
地
區
投
障
者
生
活
狀
況
調
查
報
告
」
一
書
統
計
，
雇

用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之
工
作
環
境
中
設
置
有
無
障
礙
設
施
之
比
例
者
大
都
二

成
不
到
，
顯
示
無
障
礙
環
境
設
施
嚴
重
不
足
。
同
份
調
查
報
告
亦
指
出
，
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所
從
事
之
行
業
中
，
以
危
險
性
較
高
之
工
礦
業
所
佔
之

此

例
最
高
，
達
二
五
﹒
二
六
%
'
安
全
性
堪
虞
。

表

雇
用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之
工
作
環
境
無
障
礙
設
施
狀
況

他

無 設

設胞項 1阱問!正L 

設

f紅 置 白區建

專錢
五 七

七% 仁
月1

四% 
~a 
粉iß車

動自七

% 
L 大門% 

J 、 道及輸椅" 、
/j% 1 l ;% 五Jl, 扶斜

手坡
五 ~jlJ 
fL 五

一"、 8 四% 所

一J一;~~、、- 問 播報電于
五

統系語音
% % 
/一JLL 、、 1L 點

五 。
% 四 八

% 字
J四、 八 導

O O 五% 凹 設

% 施

'九，、 1L 其

J 、
J 、

J 、

% % 他

資
料
來
游
:
內
政
部
，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台
間
地
區
殘
障
者
生
活
狀
況
調
查
報

告
，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十
一
月
。

2

無
障
礙
運
輸
工
具
與
設
施
缺
乏
，
交
通
不
便
。
許
多
針
對
身
心
障

礙
勞
工
在
就
業
過
程
中
常
遇
到
的
困
難
調
查
報
告
皆
指
出
身
心
障
礙
勞

工

交
通
運
輸
上
的
不
便
。
由
於
政
府
無
障
礙
運
輸
工
其
與
設
施
的
不
足
與
缺

乏
，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的
主
要
交
通
工
具
率
皆
以
自
行
改
裝
的
機
車
爵
士
，

無
法
騎
乘
機
車
者
就
得
花
費
更
昂
貴
的
代
價
購
置
改
裝
汽
車
或
搭
乘
計
程

車
，
徒
增
其
經
濟
安
全
上
的
負
擔
。

3
.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子
女
托
育
服
務
不
足
。
林
萬
億
教
授
等
人
之
調
查

資
料
指
出
，
身
心
障
礙
父
母
對
日
間
托
育
的
需
求
是
緊
次
於
經
濟
性
補
助

(
如
醫
療
補
助
、
生
活
補
助
與
教
育
代
金
)
與
醫
療
服
務
的
最
重
要
需
求

(
註
一
)
，
但
觀
之
目
前
台
灣
地
區
公
私
立
托
兒
所
收
容
二
至
六
歲
孩
童

總
量
估
計
約
佔
該
年
齡
層
兒
童
比
例
一
三
﹒
八
%
之
情
形
，
以
及
僅
有
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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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市
有
針
對
輕
度
身
心
障
礙
兒
童
優
先
進
入
公
立
托
兒
所
之
措
施
，
身
心

障
礙
勞
工
子
女
托
育
問
題
短
期
間
仍
然
難
以
解
決
。

4
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自
有
住
宅
比
例
偏
低
，
優
惠
不
足
。
相
較
於
一
般

家
庭
八
二
﹒
八
二
%
(
註
一
)
的
自
有
住
宅
比
例
，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六
五
﹒

三
二
%
的
自
有
住
宅
比
例
實
屬
偏
低
，
且
其
中
大
部
分
仍
屬
其
父
母
所
有
，

而
非
自
己
賺
取
。
此
外
，
即
使
是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有
意
添
購
勞
工
住
宅
，

最
低
也
只
能
享
受
到
五
﹒
。
七
五
%
之
利
率
，
不
如
公
教
住
宅
利
率
三
﹒

五
%
之
優
惠
，
令
平
均
所
得
偏
低
之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仍
然
有
所
「
居
不
得

也
」
。

四
、
教
育
訓
練
與
申
訴
營
造

l
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教
育
不
盡
切
合
實
際
要
求
。
目
前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
教
育
的
實
施
多
由
其
事
業
單
位
主
管
人
員
或
就
業
輔
導
員
來
提
供
，
主
要

內
容
是
工
作
技
能
的
教
導
與
工
作
場
所
規
則
的
指
示
，
與
勞
工
教
育
實
施

辦
法
規
定
之
知
能
教
育
、
公
民
教
育
、
生
活
教
育
與
工
會
教
育
等
內
容
相

去
甚
遠
。

2
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申
訴
管
道
缺
乏
。
勞
工
申
訴
的
管
道
主
要
有
三

.. 

縣
市
勞
工
主
管
單
位
勞
工
服
務
中
心
、
以
及
就
業
歧
視
評
議
委
員
會
。
然

而
，
各
縣
市
設
有
明
礎
勞
工
主
管
單
位
的
縣
市
僅
有
台
北
市
、
台
北
縣
、

高
雄
市
、
桃
園
縣
、
台
中
縣
、
彰
化
縣
、
台
南
縣
、
高
雄
縣
、
台
南
市
與

澎
湖
縣
，
其
餘
縣
市
大
多
由
社
會
科
兼
辦
勞
工
業
務
。
其
次
，
全
國
設
有

勞
工
服
務
中
心
者
僅
有
十
四
個
縣
市
，
還
有
台
北
縣
、
新
竹
縣
、
台
中
縣

(
市
)
、
南
投
縣
、
雲
林
縣
、
嘉
義
縣
、
屏
東
縣
、
宜
關
縣
、
台
東
縣
、

澎
湖
縣
等
諸
多
地
方
都
未
設
置
勞
工
服
務
中
心
。
即
使
是
有
設
置
勞
工
服

務
中
心
之
縣
市
，
觀
察
其
服
務
內
容
普
遍
以
育
樂
、
資
詢
服
務
為
主
，
僅

有
二
處
提
供
申
訴
與
營
資
爭
議
之
處
理
。
最
後
，
設
有
就
業
歧
視
評
議
委

員
會
者
僅
台
北
市
、
高
雄
市
、
高
雄
縣
、
台
中
巾
、
南
投
縣
以
及
南
投
巾

等
六
個
地
，
但
其
成
員
卻
未
包
括
身
心
障
礙
團
體
或
人
士
。
足
見
，
連
一

般
勞
工
接
角
都
有
困
難
的
勞
工
申
訴
管
道
，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更
是
感
到
遙

不
可
及
。

五
、
政
策
法
令

由
前
述
職
業
重
建
、
經
濟
安
全
、
職
工
褔
利
、
以
及
教
育
訓
練
等
四

大
類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褔
利
之
現
況
檢
討
可
知
，
政
府
相
關
政
策
法
令
之
規

範
與
執
行
仍
然
有
許
多
不
足
，
如
職
能
評
估
條
款
未
依
法
實
施
，
職
業
訓

練
機
會
與
內
容
不
符
社
會
實
際
需
要
，
就
業
輔
導
與
職
業
適
應
流
於
形
式

與
被
動
，
工
資
條
款
成
為
變
相
減
薪
之
依
據
，
職
災
致
殘
罰
則
不
如
員
工

解
雇
之
利
益
所
得
，
離
職
通
報
制
度
有
名
無
實
，
退
休
法
令
沒
有
考
量
身

心
障
礙
勞
工
之
身
心
特
質
........ 

等
等
，
率
皆
指
出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權
益
所

受
政
府
政
策
法
令
之
保
障
似
有
若
無
，
實
在
有
相
當
大
的
改
善
空
間
。

伍
、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福
利
規
畫

綜
合
上
述
分
析
，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褔
利
規
劃
的
方
向
可
說
巳
呈
現
出

較
明
確
之
輪
廓
。
雖
然
說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本
身
所
具
有
的
身
心
特
質
使
得

其
褔
利
之
考
量
相
當
程
度
的
帶
有
某
種
特
殊
味
道
，
然
而
，
身
心
障
礙
勞

工
的
福
利
並
非
特
權
，
只
是
要
求
政
府
認
真
執
行
憲
法
與
法
律
所
規
定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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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基
本
權
益
之
保
障
。
更
重
要
的
是
我
們
應
該
認
知
，
在
回
歸
社
會
主
流

的
福
利
思
潮
下
，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的
福
利
應
該
與
現
行
的
勞
工
褔
利
相
結

合
，
整
合
於
當
前
一
般
勞
工
褔
利
制
度
的
範
圍
之
內
。

由
於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族
群
係
屬
於
社
會
上
的
弱
勢
團
體
，
既
無
權
力
，

也
缺
乏
資
源
，
如
欲
期
望
社
會
自
發
性
力
量
與
資
源
的
結
合
來
提
供
其
所

需
求
之
福
利
與
地
位
之
改
善
，
在
現
階
段
恐
怕
仍
是
空
中
樓
閣
，
不
易
實

現
。
因
此
，
現
階
段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之
福
利
仍
應
以
國
家
之
褔
利
為
主
體
，

以
國
家
法
定
褔
利
之
執
行
為
主
軸
，
輸
送
內
容
至
少
應
包
括
職
業
安
全
褔

利
，
經
濟
財
稅
福
利
與
一
般
勞
工
福
利
服
務
等
三
種
形
式
，
如
此
方
能
妥

善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個
人
基
本
生
活
的
保
障
，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家
庭
生
活
安

全
的
維
護
，
進
而
提
高
其
生
產
效
率
，
創
造
國
家
。
經
濟
的
繁
榮
與
進
步
，

共
同
提
昇
社
會
集
體
生
活
的
品
質
。

從
現
行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褔
利
檢
討
分
析
中
可
以
發
現
，
身
心
障
礙
勞

工
面
臨
福
利
不
足
的
困
境
，
無
論
在
就
業
比
率
、
經
濟
安
全
，
甚
至
一
般

褔
利
的
項
次
上
，
與
一
般
勞
工
相
比
皆
處
於
相
對
不
利
的
局
面
，
需
要
政

府
強
力
介
入
規
劃
'
儘
速
著
手
進
行

.. 

付
在
職
業
重
建
方
面
，
建
立
完
整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職
能
評
量
制
度
，

加
強
職
業
訓
練
與
適
應
社
會
需
求
的
新
職
類
開
發
工
作
，
促
進
殘
障
者
充

分
就
業
。

口
在
經
濟
安
全
方
面
，
提
高
現
行
各
類
社
會
保
險
的
殘
廢
給
付
標
準
'

優
惠
或
補
助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的
保
額
負
擔

，
以
及
質
施
失
業
保
險

(
或
失

業
津
貼
)
與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。

日
在
職
工
福
利
方
面
，
優
惠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住
宅
名
額
以
及
貸
款
額

度
與
利
率
之
限
制
以
提
高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自
有
住
宅
比
例
，
職
務
再
設
計

改
善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工
作
環
境
品
質
，
普
及
大
眾
化
無
障
礙
交
通
運
輸
工

真
與
設
施
，
以
及
保
障
並
優
惠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子
女
進
入
公
立
托
兒
所
。

倒
在
教
育
訓
練
與
申
訴
管
道
方
面
，
確
實
掌
握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之
職

業
動
態
，
以
同
業
工
會
或
區
域
方
式
推
動
實
施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教
育
訓
練
，

並
健
全
、
簡
化
與
暢
通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申
訴
管
道
，
解
決
勞
資
爭
議
或
歧

視
事
件
。

倒
在
政
策
法
令
方
面
，
行
政
院
下
成
立
跨
部
會
「
身
心
障
礙
褔
利
規

劃
委
員
會
」
'
整
合
協
調
規
劃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政
策
、
法
案
與
福
利
服
務

計
畫
，
定
期
提
出
各
項
執
行
檢
討
報
告
。

除
了
在
職
業
重
建
、
經
濟
安
全
、
職
工
褔
利
、
教
育
訓
練
與
申
訴
管

道
、
以
及
政
策
法
令
等
五
大
方
面
問
題
的
解
決
之
外
，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的

福
利
規
劃
也
必
須
同
時
考
量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在
職
前
、
職
中
以
及
非
志
願

性
退
出
勞
動
市
場
情
況
等
三
大
職
業
生
涯
階
段
進
行
系
統
化
、
專
業
化
、

以
及
多
元
化
的
配
套
設
計
:

付
就
業
前
的
設
計

l

成
立
復
健
研
究
發
展
中
心
，
落
實
職
業
復
健
評
量
制
度
，
改
善
並

增
設
職
業
訓
練
中
心
，
開
發
新
職
類
。

Z

提
供
從
職
業
訓
練
、
就
業
輔
導
、
在
職
輔
導
、
以
及
失
業
後
轉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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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
練
輔
導
的
系
統
化
個
案
管
理
就
業
服
務
措
施
。

3

落
實
定
額
雇
用
制
度
，
未
依
法
定
額
雇
用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之
事
業

單
位
，
禁
止
引
進
外
勞
。

4

成
立
殘
障
者
個
案
管
理
資
料
庫
，
追
蹤
輔
導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就
業

經
歷
。5

增
訂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就
業
促
進
法
」
'
落
實
保
障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「

工
作
機
會
」
與
「
工
作
權
益
」
。

ω
在
職
中
的
設
計

l
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，
薪
資
不
得
低
於
該
事
業
單
位
勞
工
之
平
均
薪
資

的
百
分
之
七
十
，
且
不
得
低
於
基
本
工
資
:
如
有
薪
資
低
於
基
本
工
資
者
，

應
由
政
府
撥
款
補
足
差
額
。

2

勞
政
單
位
，
社
政
單
位
應
主
動
結
合
民
間
勞
動
團
體
、
身
心
障
礙

團
體
組
成
職
務
再
設
計
專
案
規
劃
'
提
供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就
業
適
應
等
相

關
設
計
與
個
案
管
理
。

3

各
縣
市
政
府
應
儘
速
成
立
勞
政
專
賣
單
位

.• 

並
依
法
組
織
「
就
業

歧
視
評
議
委
員
會
」

4

修
改
工
會
法
，
明
訂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得
跨
越
行
業
別
，
成
立
身
心

障
礙
勞
工
工
會
。

何
離
職
後
的
設
計

l

雇
主
若
未
提
供
「
服

務
再
設
計
」
等
軟
、
硬
體
搭
配
以
及
無
障
礙

環
境
，
不
得
以
「
不
勝
任
工
作
」
為
凶
解
居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。

2

雇
主
不
得
解
雇
職
災
致
殘
的
勞
工
，
且
應
視
其
傷
殘
程
度
安
排
轉

任
適
合
工
作
。

3

修
法
放
寬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退
休
資
格
認
定
，
建
議
應
以
在
同
一
事

業
單
位
工
作
滿
十
年
即
可
申
請
退
休
。

4

政
府
應
積
極
規
劃
失
業
保
險
，
優
先
納
入
失
業
的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。

而
在
失
業
保
險
未
實
施
前
，
建
議
政
府
優
先
規
劃
失
業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失

業
補
助
金
。

表
四
綜
合
整
理
了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褔
利
在
職
業
重
建
、
經
濟
安
全
、

職
工
福
利
、
教
育
訓
練
與
政
策
法
令
等
五
大
領
域
內
應
行
檢
討
改
善
的
福

利
措
施
，
依
循
職
前
、
職
中
以
及
非
志
願
性
退
出
勞
動
市
場
情
況
等
三
大
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職
業
生
涯
階
段
之
區
分
來
列
出
所
有
應
興
應
革
的
褔
利
服

務
項
目
，
清
楚
的
呈
現
出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福
利
總
體
規
劃
之
架
構
與
內
容
。

表
四
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福
利
總
體
規
畫

全的 職
規濟 業

卅;以一一， 重 畫
(二立 (一)

建
議

助經 險社
題濟 會

ìm 1呆

職 5. 4 3. 2. 1 
司 11 過個 (2) (])類市無職

職生 性別支競開場障業
活 職化持爭發導礙復

目 IJ補 業就性姓 向職健
助 安業職職 過業評

期置服類類 性訓量
務 職練

/j} 、 3. 2. 1 
、 支職職 職勞 持務場

、 性再適
中農 就設應

、 業計輔

漁 導 期
保

險失 2. L 練

未業 國失 、度
退實津 民業 輔就

施 R古 年保 導業
出

目Ij ~、 金險 、協
)失 安助
業 置( 期
(呆 )自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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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~JII 教 利職
練育 工

褔

個) (三) (二) (一) (三)

務托 題交 境工 住 惠賦
育 通 作 宅 稅
服 問 環 優

4 1 2. 2. 1 2 4 :l 2 3. 2. 1. 3. 2 
及健育勞(4)(3) (2) (l)育身觀雇 托提 交還無 心復 (2) (1)安職無 工 無修 住 助基保除身

申全計11 工工生公知訓心念主 兒 (共 通輸障 健職安全務障 作 障繕宅 本費額心
訴諮練安會活民能練障宣及 pJdE 補工礙 研業全的 再 礙場 礙貸貸 薪優 隙
管詢 全教教教教內礙導一 保育 助具大 究災衛 工 設環 所 環款款 資惠 磁
道、 銜育育育育容勞 般 留洋 眾 發害生作計境軟 境 差或 特

保 生 規工 勞 名貼 交 展防制環 硬 額補 自 IJ
護 教 劃l 教 工 額 通 中治度境 體 補助 t口

(身

資心
遺障
)礙

通勞

報工
離
職

五

法政
令策

10 9 7 6 5. 4. 3 2 
利成就設絡建總就就定考定定職促身法身
規立業誼 立體業業期 期額業進心 IL、

當l 身促身 就長服狀身 學雇 訓 法障 障

委心進心 業程務況心 辦用練 礙 礙
員障委障 資規預調障 殘政法 者 者
會礙員礙 訊直到;算查礙 障策 就 保
褔會者 網 之 者 特 業 護

4. 3. 2 
服身勞 工促 身
務心動會進心
政障基法法障
策礙準 礙
宣者法 者

導就 就
業 業

2 
勞法身
動 'U 
主主 障
準 礙
法 者

保
護

陸
、
結
論

憲
法
第
十
五
條
規
定

.. 

「
人
民
之
生
存
權
、

工
作
權
及
財
產
權
應
予

保
障
。
」

憲
法
第
一
百
五

十
二
條
亦
明
定
.. 

「
人
民
真
有
能
力

工
作
者
，

國
家
應
予
以
適
當
的
工
作
機
會
。

」

殘
障
福
利
法
第
一
條

規
定

「
為
維

護
殘
障
者
的
合
法
權
益

，

舉
辦
各
項
褔
利
及
措
施

，

並
扶
助
其
自
立
更
生
，

特
制
定
本
法
。

」

修
正
後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第
一
條
亦
有
言

.. 

維
護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合
法
權
益
及
生
活
，
保
障
其
公
平
參
與
社
會
生
活
之

機
會
，
結
合
政
府
與
民
間
資
源
，
規
劃
並
推
行
各
項
扶
助
及
福
利
措
施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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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
制
定
本
法
。
」
顯
示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平
等
參
與
社
會
生
產

，

享
受
法
定

權
益
與
褔
利
不
但
是
國
家
法
定
政
策
目
標
與
施
政
方
針
，
也
是
人
民
的
基

本
權
利
。

在
自
由
競
爭
的
資
本
經
濟
體
系
之
下

，

勞
動
市
場
的
競
爭
乃
是
建
基

於
弱
肉
強

食
的
叢
林
生
存
法
則
，

就
會
被
制
度
性
的
剝

奪
其
參
與
社
會
生

產
的
權
利
。
因
此
，
在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」
已

經
修
正
通
過
的
今
日
，

我
們
期
望
政
府
發
揮
社
會
正
義
的
道
德
勇
氣
，
積
極
從
人
權
保

障
的
觀
點

出
發
，
對
有
工
作
能
力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，
在
其
復
健
、
職
業
訓

練
、
就
業

輔
導
、
職
業
適
應
、
在
職
教
育
、
薪
資
保
障
、
昇
遷
、
解
雇
、
退
休
、
以

及
其
他
職
業
安
全
與
褔
利
之
保
障
，
從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與
非
身
心
障
礙
勞

工
的
身
心
體
質
與
特
性
差
異
，
設
計

一
套
完
善
的
保
障
體
系
與
規
範
，
從

而
協
助
身
心
障
礙
者
克
服
障
礙
，
重
新
自
立
，
從
一
個
消
極
退
縮
的
社
會

依
賴
者
角
色
，
轉
變
為
一
個
積
極
進
取
的
社
會
生
產
者
。
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工
作
權
一
如
所
有
人
民
的
工
作
權
一
樣
，
都
是
整
體

社
會
的
責
任
。
政
府
應
積
極
負
起
政
策
規
劃
與
立
法
執
行
的
角
色
，
有
效

運
用
公
權
力
保
障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職
業
安
全
，
積
極
創
造
身
心
障
礙
勞
工

的
職
業
福
利
。

(
本
文
作
各
廠
務
於
中
攀
民
國
雄
偉
聯
盟
)

註

釋

註
一
.. 
林
萬
億
等
著
，
宜
蘭
縣
殘
障
褔
利
需
求
估
量
之
研
究
，
宜
蘭

縣
政

府
社
會
科
，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。

註
二
.. 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，
住
宅
狀
況
調
查
報
告

，
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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